三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瓶装燃气经营许可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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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依据：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第15条、《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》第18条。
承办部门：市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、局城建科      承办时限：20个工作日
监督部门：市监察局驻市住建局监察室  电话：8595859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8595859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（申请表格一式三份）





建设网公示





不予许可，告知理由并退还材料





予以许可三明住建局核发《福建省瓶装燃气经营许可证》





分管领导核准





建设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受理





符合相关规定，予以受理





一次告知应补交的申请林料



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审核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市行政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

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


审查提出意见








申请提供下列资料：


1、《福建省瓶装燃气经营许可申请表（三份）；


2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
3、验资证明；


4、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；


5、公安消防机构的建筑防护设计审核意见、竣工验收合格意见书；


6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压力容器产品现场安装、组装、制造的安全质量监督检验证书或竣工验收意见；


7、保证稳定供应和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来源证明；


8、从业人员材料（职工一览表，身份证复印件，劳动合同，社会保险材料；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；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任命文件，聘用合同及技术负责人职称证；技术人员毕业证书，职称复印件；操作人员燃气专业培训证）；；


9、企业管理规章制度汇编（包括经营管理、安全管理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）；


10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









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行政许可存在违法情形，可以向本局、监察部门或建设厅检举、申诉、控告;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收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建设厅或三明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决定之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













